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357T/2011-

00357 
分类： 

公安、安全、司法、公安;意

见 

发文机关：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文日期： 2011 年 10 月 24 日 

标题：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发文字号： 吉政办发〔2011〕29 号 发布日期： 2011 年 10 月 27 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吉政办发〔2011〕29 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

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
知》(国办发 〔2011〕9 号)精神,进一步推进我省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经省政

府同意,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适应城镇化发展需要,按照国家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工业

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

展,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

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落户需求,实现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基本原则 

  立足我省基本省情,充分考虑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特别是容纳就业、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保障农民合法

权益;坚持统筹规划,着力完善配套政策;坚持分类指导,做到积极稳妥、规范有

序。 

  三、主要内容  

  (一)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策。 

  1、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建制镇有合法稳定职业或有合法

稳定住所 (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

可以在当地申请落户。 



  2、在设区的地级市 (长春市、吉林市除外)具有以下条件之一的,本人及

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1)通过购买、赠与、继承、自建等途径获得住房所有权或使用权的; 

  (2)租赁房屋租期满 1 年以上的; 

  (3)有合法稳定住所 (含租赁)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须同时参

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1 年以上的; 

  (4)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规模以上企业正式录用的; 

  (5)兴办第二、三产业及社会组织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 

  (6)从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规定的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

健康的特殊工种岗位工作满 1 年的。 

  3、长春、吉林两市根据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合理控制人口规模,申请落户时

需同时具备稳定居所、稳定职业的条件,其中稳定居所应具备房屋所有权或使用

权。具体实施办法由当地政府制定。 

  (二)依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1、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现阶段,农民工落

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和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本人的

意愿,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回。引导农民进城落户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

政策,充分考虑农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生计,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搞强迫命令。 

  2、禁止借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或者擅自通过 “村改居”等方式非经法定征

收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出

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严格执行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的政策。 

  (三)着力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 

  1、对农村人口已落户城镇的,要保证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对

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制度,下大力气解决他们当

前在劳动报酬、子女上学、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职业

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2、采取有效措施,为其他暂住人口在当地学习、工作、生活提供方便。对

造成暂住人口学习、工作、生活不便的有关政策措施要进行一次集中清理,该修

改的认真修改,该废止的坚决废止。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

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 



  3、逐步在全省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使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和

其他暂住人口在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就业培训、职业技能考试、计划生育、

考取驾照、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手续等方面与当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要从全局出发,充分认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复杂性,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结合实际制定本地贯彻实施办法,明
确目标和工作要求,突出重点、强化协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注重调研论证。 

  在全省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相关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能,

深入开展调研,有序推进我省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特别要针对户籍改革中的重点

和难点,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和新方式,以此推动吉林特色城镇化进程。 

  (三)强化舆论引导。 

  牢牢把握舆论宣传工作的正确导向,围绕户籍改革过程中与群众切身利益相

关的问题,切实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及时总结和推广户籍改革中试点单位的好经

验、好做法,形成典型示范效应。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